附件4
网站信息发布审批表
	申请部门
	
	网站域名
	

	信息内容：





	网站监控人基本情况：


	拟稿人签字：  
年    月    日

	部门意见:


   部门负责人签字：
          部门公章：
年    月    日
	分管校领导意见：
（校外访问须由申请部门分管校领导审批，若仅限校内访问，可不填此栏）

分管校领导签字：
年    月    日

	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意见：


   部门负责人签字：
          部门公章：
年    月    日
	党委宣传部意见： 


部门负责人签字：
          部门公章：
年    月    日


[bookmark: _GoBack]注：1.此表适用于校内校外可以访问到的新建网站、改版网站的审批。新建网站审批时在“信息内容”中将IP、域名、网站框架标明，网站内容打印或刻盘附后；2.网站监控人基本情况包括：姓名、部门、职务、联系电话；3.此表一式三份，申请部门、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、党委宣传部各留存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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